
1 

证券代码：60535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立昂微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1 

债券代码：111010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立昂转债 

 

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浙江金瑞泓） 

 本年度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公司 2022 年为浙江金瑞泓提供的担保

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47,500 万元，截至本公告日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

币 26,980 万元。 

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

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事项说明 

为满足生产经营等对资金的需求，浙江金瑞泓向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申请借款 20,0

00万元，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26 日与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就浙江金瑞泓签订的借款合同

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金额 20,000 万元，保证责任期间为履行债务期届满之

日起 3 年。本次担保无反担保。 

     （二）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。 

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、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0日披露的《立昂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16）。经审议的对浙江金瑞泓的担保额度为 147,500 万元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

31日，公司实际为浙江金瑞泓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6,980 万元。 



2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：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、法定代表人为李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007204926720。

经营范围：硅材料、化合物半导体材料、人工晶体材料及半导体器件的研发、生产；集成电路

设计；数据通讯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；高科技项目的技术研究开发、技术咨询服务；自营和

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。浙江金瑞泓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,236 万元，本公司直接持有其

88.49%的股权，另通过全资子公司杭州立昂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0.04%的股权，本公司

合计持有其 88.53%的股权。 

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浙江金瑞泓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94,034.28 万元，其中流动

资产 201,793.20 万元、非流动资产 92,241.08 万元，负债总额为 124,583.44 万元，其中流

动负债 121,478.43 万元、非流动负债 3,105.01 万元，净资产总额为 169,450.84 万元，资产

负债率 42.37%。2021 年度，浙江金瑞泓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88,101.75 万元，净利润为 

30,253.55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8,585.19 万元。 

截至 2022 年 9月 30 日，浙江金瑞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28,779.43 万元，其中流动

资产 236,689.73万元、非流动资产 92,089.70 万元，负债总额为 135,471.85 万元，其中流动

负债 124,962.24 万元、非流动负债 10,509.61 万元，净资产总额为 193,307.58 万元，资产负

债率 41.20%。2022 年 1-9 月，浙江金瑞泓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151,456.86 万元，净利润为

28,219.22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10,328.28 万元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的保证合同，其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保证人：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贷款人：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 

1、担保额度：20,000 万元； 

2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3、保证责任期间：履行债务期届满之日起 3年。 

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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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，

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内控股子公司，经营状况稳定，资信状况良好，具备偿债能力，且

公司对被担保子公司具有控制权，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，不会对公

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其他少数股东持股比例较

小且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，故未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。 

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担保系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发生，该额度经公司第四届

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，被担保对象是公司及

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，本次担保有助于解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，属于公司正常的融

资担保行为。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，担保风险整体可

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83,065 万元，

公司为除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单位的担保余额为 0，公司合计担保余额 183,065 万元，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.27%。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23年 1 月 7 日 


